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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A股和H股供股方案獲中國銀監會批准的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09(1)條作出。

玆提述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於2010年7月28日作出的公告、日期為2010
年7月29日的股東通函、日期為2010年9月7日的補充股東通函、日期為2010年9月20日的
公告及日期為2010年9月21日的公告。該等公告及通函載有關於供股方案的進一步資料
及2010年9月21日舉行的本行股東大會及類別股東會議審批並通過供股方案的詳情。

本行於近日收到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批覆，原則同意本行A股和H股的供股方
案。本行將依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，向境內外監管機構辦理其他申請手續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董事會

2010年9月30日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姜建清先生、楊凱生先生及王麗麗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環揮武先生、
高劍虹先生、李純湘女士、李軍先生、酈錫文先生及魏伏生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梁錦松先生、錢穎一先生、
許善達先生、黃鋼城先生、M‧C‧麥卡錫先生及鍾嘉年先生。


